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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２５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现批准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等 ３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ＨＪ ／ Ｔ ２７３—２００６）
二、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ＨＪ ／ Ｔ ２７４—２００６）
三、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ＨＪ ／ Ｔ ２７５—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 日

ＨＪ ／ Ｔ ２７５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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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５〕３９ 号）、《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５〕２２ 号）和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

工作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５〕２１ 号），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管理和验收。

本标准规定了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验收的基本条件和指标。根据生态工业的特征和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的关键环节，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由经济发展、资源循环与利用、污染控制和

园区管理四部分组成，并进一步细分为 ２０ 个指标。随着生态工业理念和实践、废物资源化技术的不
断发展，本标准将适时修订完善。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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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

１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管理和验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关于印发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申报、命名和管理规定 （试行）〉等文件的通知》 （环发

〔２００３〕２０８ 号）
《关于印发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环发 〔２００５〕１１４ 号）
ＨＪ ／ Ｔ １８１—２００５ 废弃机电产品集中拆解利用处置区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试行）

３ 定义

３１ 静脉产业

静脉产业 （资源再生利用产业）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运

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

再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包括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及将再生资源加工为产品两个过程。

３２ 生态工业园区

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工业生态学原理和清洁生产要求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

业园区。它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等方式把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

产业共生组合，建立 “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物质循环方式，使一家工厂的废物或副产品成

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或能源，寻求物质闭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

３３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是以从事静脉产业生产的企业为主体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基本条件

（１）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各项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近三年内未发生重
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

（２）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
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

（３）入园项目及园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使用和开发的技术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４）已对园区规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
（５）园区建设符合国家节水、节地、节能、节材等相关要求。
（６）《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规划》已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的论证，并经当地人大

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４２ 指标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指标见表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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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静脉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指标

项 目 序 号 指 标 单 位 指标值或要求

经济发展
１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 ／人 ≥５

２ 静脉产业对园区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７０％

资源循环

与利用

３ 废物处理量 万 ｔ ／ ａ ≥３

４ 废旧家电资源化率 ≥８０％

５ 报废汽车资源化率 ≥９０％

６ 电子废物资源化率 ≥８０％

７ 废旧轮胎资源化率 ≥９０％

８ 废塑料资源化率 ≥７０％

９ 其他废物资源化率 符合相关规定

污染控制

１０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１００％

１１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ｔ ／万元 ≤７

１２ 入园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１００％

１３ 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具备

１４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具备

园区管理

１５ 园区环境监管制度 具备

１６ 入园企业的废物拆解和生产加工工艺 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

１７ 园区绿化覆盖率 ３５％

１８ 信息平台的完善度 １００％

１９ 园区旅游观光、参观学习人数 人次 ／ ａ ≥ ５０００

２０ 园区编写环境报告书情况 １ 期 ／ ａ

注：带的指标为选择性指标，根据各园区废物种类进行选择。

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常见指标的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以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指标数据和计算方法为准。

５２ 定量指标数据采集

环境类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监测方法执行，非环境类指标的数据采用行政

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

５３ 计算方法

５３  １ 人均工业增加值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园区从业人员人均创造的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是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生产过

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它是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

务价值。

计算公式：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 ／人） ＝ 园区工业增加值 （万元）
园区年末从业人数 （人）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５３  ２ 静脉产业对园区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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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静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整个园区工业增加值的百分比，综合反映静脉产

业对园区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公式：

静脉产业对园区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 ＝ 静脉产业工业增加值 （万元）
园区工业增加值 （万元）

×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５３  ３ 废物处理量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园区处理废物的总量。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４ 废旧家电资源化率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废旧家电资源化量占园区废旧家电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处理总量：指报告期内园区处理的废旧家电总量。

计算公式：

废旧家电资源化率 （％） ＝ 废旧家电资源化量 （ｔ）
园区废旧家电处理总量 （ｔ）×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５ 报废汽车资源化率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报废汽车资源化量占园区报废汽车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报废汽车资源化率 （％） ＝ 报废汽车资源化量 （ｔ）
园区报废汽车处理总量 （ｔ）×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６ 电子废物资源化率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电子废物资源化量占园区电子废物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电子废物资源化率 （％） ＝ 电子废物资源化量 （ｔ）
园区电子废物处理总量 （ｔ）×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７ 废旧轮胎资源化率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废旧轮胎资源化量占园区废旧轮胎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废旧轮胎资源化率 （％） ＝ 废旧轮胎资源化量 （ｔ）
园区废旧轮胎处理总量 （ｔ）×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８ 废塑料资源化率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废塑料资源化量占园区废塑料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废塑料资源化率 （％） ＝ 废塑料资源化量 （ｔ）
园区废塑料处理总量 （ｔ）×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９ 其他废物资源化率

指标解释：指报告期内其他废物资源化量占园区其他废物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其他废物：指除废旧家电、报废汽车、电子废物、废旧轮胎和废塑料以外的废物。

计算公式：

其他废物资源化率 （％） ＝ 其他废物资源化量 （ｔ）
园区其他废物处理总量 （ｔ）× １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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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０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最终排放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率。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通常指实施资源化后仍无法避免产生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是废物污染控

制的末端环节，主要方式为焚烧和安全填埋。

计算公式：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 ＝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量 （ｔ）
危险废物产生量 （ｔ） ×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１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指标解释：指园区万元工业增加值所产生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ｔ ／万元） ＝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ｔ）
工业增加值 （万元）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２ 入园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指标解释：指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入园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总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 （％） ＝ 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入园企业数量 （个）
园区企业总数 （个）

×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３ 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指标解释：指园区具备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能力，处理处置设施在园区内外均可。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４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指标解释：指园区具备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５ 园区环境监管制度

指标解释：指园区环境监测及管理制度健全，具备环境应急反应能力，建立了环境应急预案。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６ 入园企业的拆解和生产加工工艺

指标解释：指入园企业的拆解和生产加工工艺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７ 园区绿化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各类绿地的总面积占园区用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园区绿化覆盖率 （％） ＝ 园区内各类绿地的总面积 （ｍ２）
园区用地总面积 （ｍ２）

×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５３  １８ 信息平台的完善度

指标解释：指园区信息平台建设的完善程度。主要考核是否创建局域网、发布废物交换信息、

再生产品的交易信息三个方面。其中创建局域网占 ３０％，发布废物交换信息和再生产品的交易信息
各占 ３５％，要求信息平台的完善度达到 １００％。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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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１９ 园区旅游观光、参观学习人数

指标解释：指园区接待观光、学习人员的总数，通常以年为统计期。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园区管理部门。

５３  ２０ 园区编写环境报告书情况

指标解释：指园区定期编写环境报告书的情况，通常一年一期。

该指标要求编写的环境报告书真实反映园区环境质量状况、资源与能源减量使用、废物减量排

放等方面内容。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环保部门。

６ 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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